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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支持范围
专项资金按照《省级培育特色专业镇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方案》和《太原市培育特色专业镇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方案》的支持方向执行，重点支持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公共服务平台
1.支持专业镇单位和企业开展赋能产业发展的现代物流、研发设计、质量检测、电子商务、人才培训、展览场馆、交易市场、进出口代理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平台服务1年及以上且服务企业和单位数量50家及以上，按照上年度运维费用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二、支持主导产业发展
2.主导产业壮大。支持专业镇单位和企业实施的产业转型升级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支持比例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总额的15%，单个申报主体获得支持最高不超过300万元。支持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项目建设。支持专业镇单位和企业开展针对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服务，项目改造完成后通过太原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评测验收，验收合格给予改造服务商2万元/户一次性奖励，单个申报主体获得支持累计不超过30万元。
3.创新能力提升。支持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攻关、自主创新产品研发、创新成果产业化等创新类项目建设。委托外部研发比率不得超过50%，产品年度销售收入在200万元以上或运维服务费用在100万元以上的，给予产品年度销售收入或运维服务费用10%的一次性奖励，单个申报主体获得支持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4.深化标准引领。支持专业镇单位和企业牵头或参与发布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牵头发布产业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和单位，在标准公布后给予国家标准20万元、行业标准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参与标准制定排名前五的企业和单位，在标准公布后给予国家标准10万元、行业标准5万元一次性奖励。检测类标准、修订类标准均不予支持，系列标准原则上按一个标准给予支持。
三、加速市场主体培育
5.发展目标奖励。对专业镇单位和企业达到一定营收规模给予奖励。支持专业镇单位和企业做大做强，对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2000万元且增速达到20%及以上的，按照不超过年度新增营收的1%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营收规模首次达到1亿元、3亿元、10亿元的分别给予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一次性奖励。上述奖励不重复享受。
6.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专业镇内中小微企业“升规入统”，上一年度首次入统的专业镇内企业，每户给予15万元一次性奖励；支持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上一年度首次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1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专业镇单位和企业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对在2025年1月1日起新取得半年期以上贷款额度的企业和单位，按照贷款总额给予贴息支持，不高于1.5个百分点（年利率1.5%），最高不超过专业镇分配资金总额20%、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7.强化精准招商。支持第三方专业机构、协会、中介、专业镇内链主企业等举办各类招商活动，为专业镇引进落地一批与主导产业相关的优质企业，每引进落地一户企业（年营收500万元以上），给予招引方10万元一次性奖励。
四、提升服务支撑能力
8.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专业镇开展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为提升专业镇影响力、扩大专业镇内企业知名度而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单项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9.就业富民赋能。支持专业镇单位和企业免费开展订单式、项目式、定向式职工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年度培训人数达到2000人及以上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补助；年度培训人数达到5000人及以上的，一次性给予30万元补助。已享受区级其他行业同类型奖励的企业和单位不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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